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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

1.加强对不动产测绘管理作用的了解

对于不同产进行测绘内容主要包括不动产的自然、权属、

利用以及地形情况等等。通过对不动产的建筑和共有面积进行

确定，并明确不动产的单元位置和权属情况，从而建立一个不

动产实体与不动产信息化管理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最终的测

绘结果。不动产测绘结果经过相关行政管理机构的审核后，就

具备了相关的法律效力。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不动产测绘结果

决定了不动产的经济价值情况，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不动

产登记机构还是房地产开发和交易机构，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2.加强对于不动产测绘的立法完善

尽管《测绘法》已经构建了地籍测绘、权属测绘、房产测

绘等不动产测绘的相关制度，建设部在2000年《关于认真执行

<房产测量规范>加强房产测绘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把房

产测绘工作作为房地产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抓好”，

同年出台的《房产测绘管理办法》进一步确认了房产测绘的

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5年1

月）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中都

没有明确房产测绘在房产管理中的相关要求。因此，新形势下

应当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契机，通过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

不动产测绘特别是房产测绘在房产交易和不动产登记中的作

用，明确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测绘机构和测绘成果的管理职

责。

3.加强对于不动产测绘的监督管理

对于不动产或是房地产进行测绘管理，实际上是不动产

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服务流程，其中蕴含这比较强的政策功

能，所以进行不动产测绘的工作人员不但需要十分专业的测绘

能力，同时也要对于我国政府所推出的相关政策进行详细的了

解和深刻的认识，另外也要注意了解不动产在不同时期的政策

变化，例如权属问题和销售登记问题等等。从目前的情况啦

看，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具有较为稳定的测绘部门，这些测绘不

同将对于不动产的测绘结构应用于针对不动产产权的管理。一

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测绘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纯粹

追求利益的情况，从而在保证市场拥有一定活力的前提下加快

我国不动产市场的良好发展。最大限度的防止因为不动产面积

而出现的纠纷情况，从而为社会和谐稳定发生提供了助力，并

得到了更多人们的认可。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于不动产测绘已

经形成了市场化管理，但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仍然在这方面存

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建立测绘部门的门槛过低，仅需十万元注

册资金和三名技术人员即可建立不动产测绘机构，这样的机构

往往在技术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常常会因

为软件或者硬件的实力不足而导致测绘结果无法达到要求。另

外一方面，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不排除会有不动产测绘机构

会因为金钱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勾结而进行造假，进而使得消

费者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并对不动产市场进行了扰乱。

4.搭建合理的不动产测绘交易平台

近些年以来，政府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在进行信息处理工作

中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通过相应的技术标准来搭建了具有

统一性的登记交易平台，基本完成了不动产登记和测绘信息的

共享。因为对于不动产登记和不动产交易之间的职能分拆，使

得原有的交易、登记和测绘机构之间不再能够进行信息共享，

从而搭建一个崭新的信息平台。

在搭建这个新型平台的过程中，要对于以往的平台信息

数据进行充分的利用，确保不同产登记和交易相关信息在新型

平台中能够具备足够的连续性，但也要避免信息出现重复的情

况出现，尽可能的利用高科技技术来搭建该平台，提升信息的

查询和共享效率。不动产测绘部门应该将登记和交易过程作为

服务工作的重要基础，从而满足人们对于不动产测绘的进本需

求。不动产的登记和交易过程离不开测绘结果的参考，准确的

不动产测绘能够为不动产交易和登记提供有效保障。准确的不

动产测绘能够合理维护各个方面的合法权益，所以在搭建信息

平台的过程中，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确保测绘部门能够政

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连接，实现测绘信息的同步共享，提

升不同产的交易查询效率及信息平台的应用水平。

5.建立对不动产测绘异议的相关处理机制

对于不动产进行登记和交易的过程具备充分的国家公信

力，而不动产测绘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到相关权利人的权益，

当该权利人对于测绘结构存在异议时，应该设有相应的处理渠

道和机制。在当前的测绘异议处理过程中，相关的管理办法明

确之处了测绘结果监督结构具有对结构进行检验和委托检验的

职能效果，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所

以，在建立不动产测绘异议处理机制的过程中，要找到更多的

异议处理渠道，对于不动产测绘结果异议处理机制进行进一步

的完善。通过当前的实践过程能够发现，很多区域的测绘机构

通过对相关专业人员的筛选来组成专家机构，这些专家会参与

到不同产测绘结果异议解决的过程中，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非

常有效的。所以在进行不动产测绘结果意义处理机制的建设过

程中，应该积极的吸取各个地区的先进经验，对于不同产测绘

结果意义处理部门以及处理程序进行明确，保护权利人的权益

不受侵犯。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不动产管理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测绘机构应

该积极的遵守市场发展规律，服从政府部门的相关安排，根据

改革的具体内容来合理的配合并做好相关工作。同时，政府行

政管理部门也要对自身的职能进行明确，通过相互写作来增加

不动产测绘机构之间的交流，从而建立更加完善合理的管理制

度和体系，从而提升市场的管理效果，建立正面有序的竞争机

制，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并对扰乱市场的行为给予严厉惩

罚，确保不动产测绘能够更加公平公正，维护不动产测绘管理

工作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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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政府针对房地产进行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不动产进行测绘管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组成部分，能够为城市的

建设发展和房地产的管理工作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是进行不动产加以和登记流程的重要参考。所以对于不动产测绘管理

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分别从不动产测绘的立法完善、不动产测绘的监督管理、搭建合理的不动产测绘交

易平台、建立对不动产测绘异议的相关处理机制以及加强对不动产测绘管理作用的了解这几个方面来对于不动产测绘管理的建设

与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为不动产测绘管理的建设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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